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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龙政办〔2021〕36 号 

 

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 

行动方案的通知 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政府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 

《石龙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行动方案》已经区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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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龙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 
行 动 方 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全面提升石龙产业集聚区节约

用地水平和效益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推进产业集聚区用地提

质增效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(豫政〔2020〕32 号)、

《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

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平政办〔2021〕14 号)要求，结合石龙区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(一)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省

市关于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以“百园增效”行

动为抓手，创新观念政策，综合运用法律、行政、经济、市场等

手段，推进石龙区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(二)工作目标 

1.到 2022 年底，整备、盘活产业集聚区存量建设用地，基

本完成历史遗留问题用地手续完善工作，低效用地得到有效提

升，建立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出让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。 

2.通过 3 年行动，产业集聚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得到合理有

效控制，批而未供、闲置和低效用地得到充分利用，工业用地“标

准地”出让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更加完善，土地市场化配置效

率全面提高，工业用地亩均税收达到 6万元。 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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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坚持规划引领，编制好产业集聚区规划“一张图” 

1.加快推进区域评估。按照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

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指导意见》(豫政办〔2019〕10 号)，

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牵头，组织对产业集聚区内土地勘测、矿产

压覆、地质灾害、节能、水土保持、水资源、文物保护、洪水影

响、地震安全性、气候可行性、环境评价等事项实施区域评估，

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 

责任单位：国土资源局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发改委、农村

农业水利局、文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管理局 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8 月底，基本建成政府买单、企业共享

评估成果的区域评估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，2021 年下半年全面

实施 

2.编制产业集聚区国土空间规划。按照“多规合一”要求，

高标准编制石龙产业集聚区国土空间规划，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

国土资源局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编制产业集聚区国土空间规划

(2020—2035 年)，合理确定用地规模、结构和布局，与产业集

聚区总体发展规划相互衔接，形成产业集聚区规划“一张图”。 

责任单位：国土资源局、发改委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12 月底前 

(二)完善产业集聚区用地政策体系“一张网” 

根据省市出台各项政策要求，结合石龙区实际，制定相关配

套政策措施，形成省市区三级上下贯通、有关部门横向联动的用

地政策体系“一张网”。 

1.细化标准规范和行业政策。按照不同区域等因素，根据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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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标准，研究制定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亩均投资强度、亩均税

收、容积率 3项主要控制性指标，并适时调整发布。 

责任单位：发改委、国土资源局、税务局 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9 月底 

2.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有关部门和产业集聚区管委会，结合

本地实际，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形成“一园一策”的土地利用管

理新模式。 

责任单位：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9 月底 

(三)高标准完成产业集聚区存量用地盘活攻坚战任务 

1.全面查清存量用地底数。全面开展产业集聚区土地利用调

查评价工作，国土资源局要全面查清批而未供、闲置、低效土地

的面积、宗数、位置等基本情况并标图入库;要依托河南省产业

集聚区土地利用信息监管平台，实施存量用地盘活动态管理。发

展改革委要摸清产业集聚区批准规划面积、企业入驻、评价分类

等情况。统计局要对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产值、税收、利润、固

定资产投资、能耗等指标进行全面统计。集聚区管委会要按照“一

宗一策”的原则提出处置措施，建立包括地块基本信息、形成原

因、处置措施、完成时限、责任单位等要素的工作台账。 

责任单位：国土资源局、发改委、统计局、审计局、产业集

聚区管委会 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9 月底前 

2.妥善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。 

   （1）批而未供土地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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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落实建设用地“增存挂钩”机制，以盘活存量确定增量，

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使用;对新招商项目，应优先选

址利用批而未供土地。产业集聚区要加快征地拆迁、土地前期开

发、项目审批，综合施治、有序消化批而未供土地。对土地利用

现状未改变，确实无法征收或者不再征收的，规范有序开展用地

批准文件清理，盘活的指标、费用等可重新使用。 

2018 年年底前已批未供即用的招商引资工业项目用地报省

自然资源厅备案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准入政策，且运营良

好、亩均产出效益较高、履约情况较好的，经区政府认定验收、

列入整改台账，可以项目开工时间为出让起始时间，合理确定出

让底价，并于 2021 年年底前完善用地手续，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对已批未供即用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，可将划拨

决定书直接核发给相关权利主体，办理不动产登记。 

责任单位:国土资源局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住建局、城市

管理局 

完成时限: 2022 年 12 月底前 

   （2）供而未用闲置土地处置。 

采取限期开发、调整利用、置换盘活、依法收回、临时使用

等方式，分类施策，有效处置闲置土地。对因政府原因或者信访

稳定等造成的闲置土地，要消除开工障碍，促进项目早日开工建

设;对因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，要综合运用行政、经济、法

律等手段，督促企业限期开工建设，允许企业将工业用地通过转

让预登记、合作建设等方式进行盘活利用;对因政府与企业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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瑕疵，造成土地确实无法开工建设的，经协商一致，可有偿收回

土地使用权。 

责任单位:国土资源局、产业聚集区管委会 

完成时限: 2022 年 12 月底前 

3.分类推进产业集聚区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。 

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负责综合评估低效工业用地现状，制定

产业集聚区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利用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时序安

排、保障措施，稳妥有序推进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利用。 

责任单位：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发改委、国土资源局、财政

局 

完成时限：2022 年 12 月底前 

（四）全面落实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出让 

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要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区域评估，组织制

定拟出让工业用地“3+N+1"控制性指标体系，开展工业项目“标

准地”出让，探索建立按标做地、明标供地、履标用地、对标监

管的“标准地”出让制度体系。将投资强度、亩均税收、容积率、

亩均产值、环境标准等指标同规划指标以及消防、配套设施等建

设条件纳入土地出让条件，出让公告中一同发布。出让后，采取

“标准地+告知承诺制”审批模式，实现“拿地即开工”。从 2021

年开始新供工业用地逐步实施“标准地”出让。 

责任单位：国土资源局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发改委、财政

局、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 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实施 

   （五）开展产业集聚区土地高效利用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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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牵头制定的评价办法，不断健全石龙区产

业集聚区的土地高效利用评价体系，对石龙区产业集聚区“百园

增效”行动进行全面评价。 

责任单位：国土资源局、发改委、审计局、统计局、税务局、

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

完成时限：2022 年 12 月底前 

三、实施步骤 

   （一）启动部署阶段（2021 年 6 月底前） 

动员部署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行动。研究制定行动方

案。 

   （二）集中攻坚阶段（2021 年 6 月-2022 年 10 月） 

1.摸清底数。对已批、已供土地逐宗核实土地利用现状和产

业发展状况，分析土地批而未供、闲置和低效的具体原因，“一

宗一策”提出处置方案，建立“一本账”。 

2.健全政策。全面实施区域评估，完成产业集聚区国土空间

规划编制和审批。 

3.盘活存量。按照上级分解下达的任务和“一宗一策”的要

求，有序推进批而未供、闲置和低效工业用地盘活，全面完成任

务。 

4.优化增量。分步推进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出让工作，灵活

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，逐步提升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比例。 

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22 年 11 月-12 月） 

及时总结经验、改进不足，完善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各

项制度，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开展产业集聚区土地高效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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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。 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3 年以后） 

全面实施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出让制度，推动“盘活存量、

优化增量”成为各有关方面共识和共同行动，针对发展中的新情

况、新问题，不断增加政策供给，促进长效机制持续完善、取得

实效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行动领导小

组(以下简称领导小组)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做好人员、

经费保障工作，结合产业集聚区实际情况抓好工作落实。各成员

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土

资源局，负责日常工作。 

   （二）加强动态监测。运用大数据分析、遥感监测、地理信

息系统、互联网、数据共享等技术手段，利用河南省产业集聚区

土地利用信息监管平台，加强与全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对接，

对产业集聚区土地利用情况进行调查评价、分析预警、动态巡查，

把全省产业集聚区“百园增效”行动落到实处，确保实效。 

   （三）加强指导督导。建立“日常指导、季度通报、半年约

谈、年度考评”的工作指导督导机制，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日常业

务工作指导，领导小组根据工作进度进行督导考核，及时解决工

作推进中的疑难问题。 

   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定期汇编经验做法及典型案例，宣传

相关政策，形成节约集约用地的社会共识。适时公布批而未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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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置、低效用地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倒逼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

增效。 

 

附件：石龙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行动领导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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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 

石龙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行动领导小组 
 

组  长：甘栓柱  区长 

副组长：尹小曼  副区长 

        王  勇 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

成  员：杨永锋  区政府办主任 

李三杰  区发改委主任 

杨团会  区财政局局长 

李保民  区国土资源局局长 

张聚才  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局长 

刘  超  区税务局局长 

孙晓东  市生态环境局石龙分局局长 

王国恒 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

高红义 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局长 

程耀邦  区商务局局长 

刘大伟 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

李宗强 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

翟进焘  区审计局局长 

冀亚兵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

朱二阳  区统计局局长 

袁  平 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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寇毅崛  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

王吉祥  区龙河街道办事处主任 

雷伟周  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国土资源局，雷伟周同

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22 日印发 


